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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貳、案   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所屬觀護人黃貫

岱於 94年至 100年間怠於執行觀護案件計

26 件，其中 15 件因逾期而無法撤銷假釋

或緩刑宣告已無從救濟，9 件再犯他案經

有罪判決確定，再犯案件中 2 件屬於性侵

害案件。該署對於歷任主任觀護人及執行

檢察官，長期疏於督導考核，不僅未能即

時發現黃貫岱之失職行為，主任觀護人甚

至給予勇於任事、建議嘉勉、順利達成任

務、依限達成交辦事項等不實評語，該署

經法務部數度要求後始查出 26 件弊案，嚴

重損害人權，斲傷司法威信，核有嚴重違

失。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緣於據報載，法務部清查各地檢署業務，發現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有應撤銷

假釋或緩刑之案件，因負責執行業務之觀護人怠忽職守

，未予撤銷，讓罪犯逍遙法外，形成另類「特赦」，嚴

重斲傷司法威信，對社會治安影響重大等情。經本院向

法務部調閱相關卷證資料，並約詢該署檢察長范文豪、

檢察官洪政和、主任觀護人吳曜旭、前主任觀護人陳景

南、吳永達、張和全及法務部政務次長吳陳鐶及保護司

、檢察司相關主管人員在案，業經調查竣事，認有下列

違失，應予糾正： 

臺東地檢署所屬觀護人黃貫岱於 94年至 100年間怠

於執行觀護案件計 26 件，其中 15 件因逾期而無法撤銷

假釋或緩刑宣告已無從救濟，9 件再犯他案經有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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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再犯案件中 2 件屬於性侵害案件。該署對於歷任

5 位主任觀護人及 3 位執行檢察官，長期疏於督導考核

，不僅未能即時發現黃貫岱之失職行為，主任觀護人甚

至給予勇於任事、建議嘉勉、順利達成任務、依限達成

交辦事項等不實評語，該署經法務部數度要求後始查出

26 件弊案，嚴重損害人權，斲傷司法威信，核有嚴重違

失。 

(一)法令依據 

１、關於對受保護管束人撤銷假釋之依據： 

(１)應撤銷：刑法第 78 條規定：「假釋中因故意更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

定後六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但假釋期滿逾三

年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假釋撤銷後，其出

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第二項）。」 

(２)得撤銷： 

<１>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2 規定：「受保護

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

：一、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

往還。二、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

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

尋釁。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

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

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

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十日以上時，應經

檢察官核准。」 

<２>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3 規定：「受保護

管束人違反前條（74 條之 2）各款情形之一，

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

緩刑之宣告(第一項)。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者，如有前項情形時，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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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第二項)。」 

(３)刑法第 79 條規定：「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

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但依第七十八條

第一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假

釋中另受刑之執行、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

自由之期間，不算入假釋期內。但不起訴處分

或無罪判決確定前曾受之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束

人身自由之期間，不在此限（第二項）。」 

２、關於對受保護管束人撤銷緩刑之宣告之依據 

(１)應撤銷：刑法第 75 條規定：「受緩刑之宣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宣告：一、緩刑

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前因故意犯他

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者（第一項）。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

後六月以內為之（第二項）。」 

(２)得撤銷： 

<１>刑法第 75 條之 1 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

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

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

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確定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

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

。四、違反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八

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第一項）。前條第二

項之規定，於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亦適



 4 

用之（第二項）。」 

<２>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2、第 74 條之 3 

(３)刑法第 76 條規定：「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

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但依第七

十五條第二項、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二項撤銷緩

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３、執行保護管束者執行職務之事項 

(１)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6 條規定：「執行保護管束

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得指定其遵守一定之

事項；受保護管束人不遵守時，得予以告誡，

或報請指揮執行之檢察官為適當之處理；必要

時，得限制其自由。」 

(２)同法第 68 條規定：「執行保護管束者，應按月

將受保護管束人之執行情形，報告檢察官。其

有違反第七十四條之二各款情形之一時，應列

舉事實，立即報告(第一項)。對於假釋中付保

護管束者，檢察官認有違反第七十四條之二各

款情形之一時，應即通知原執行監獄之典獄長(

第二項)。」 

(３)同法第 69 條規定：「受保護管束人逃匿、死亡

或復犯他罪時，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即報告檢

察官；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並應由檢察官通

知原執行監獄之典獄長(第一項)。受保護管束

人應召服役，準用前項規定(第二項)。」 

(４)監督責任：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處務規程

第 33 條第 1 項及第 35 條規定，主任觀護人指

揮監督所屬觀護人以下職員；觀護人辦理觀護

事務，應受檢察長之指揮監督，並受主任檢察

官及檢察官之監督。 

(二)關於臺東地檢署觀護人黃貫岱執行案件之違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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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１、法務部自 100 年 5 月起前往各地檢署進行觀護業

務內部稽核，抽閱、檢視假釋期滿前再犯他案

之案件，發現有應撤銷而未撤銷情事，遂於 100

年 8 月 9 日函請各地檢署清查「期滿前再犯他案

未報請撤銷假釋或已報請撤銷假釋暫未獲准」案

件。 

２、臺東地檢署於內部清查後，於 100 年 8 月 16 日

函復陳報觀護人黃貫岱執行中案件有 3件應撤銷

而未報請撤銷案件，嗣於 9 月中兩度以電子郵件

告知再清查結果共計 17 件。法務部於 100 年 11

月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高檢署)全面

清查各地檢署有無未依規定報請撤銷假釋及怠

於執行觀護案件情事，於 101 年 1 月再函請高檢

署擴大清查 97 至 99 年度怠於執行或未依規定報

請撤銷假釋之觀護案件，該署於同年 3月陳報清

查結果，確知臺東地檢署自 94 年至 100 年間怠

於執行案件計 26 件，共計 26 件，均屬黃貫岱承

辦。 

３、上開 26 件中，有 15 件屬於無法救濟之案件，其

中已逾假釋期間而無法撤銷假釋案件共 5 件（詳

如附表一)，該 5 件個案於假釋期間內皆再犯他

案，其中 1 件為性侵害案件，該名個案先前因犯

殺人未遂罪遭處 12 年徒刑，91 年假釋，保護管

束頇至 97 年 8 月期滿，卻於 95 年又犯妨害性自

主罪，於 96 年 12 月 13 日判決確定處 3 年 8 月

有期徒刑（附表一案 1），因黃貫岱之違失已無從

撤銷，致該員免除 6 年有期徒刑；清查時因黃貫

岱怠於執行職務或已逾聲請撤銷緩刑期間而無

法撤銷緩刑之案件共 10 件，(詳如附表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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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4 件於緩刑期內再犯他罪經判決確定，其中 1

件為性侵害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7 月（附

表二案 2），亦因黃員之違失而無法撤銷其緩刑宣

告，致該員所受 1 年有期徒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有 11 件尚可救濟辦理撤銷假釋、緩刑暨繼續執

行保護管束之案件(詳如附表三)。綜上可知，黃

員之違失情形已形成另類「特赦」而侵害國家刑

罰權之完整，斲傷司法威信至鉅，違失情節重大。 

４、黃貫岱違失行為包括：(1)於假釋期間故意更犯

罪而於假釋期滿前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確

定，依法應報請撤銷假釋卻未報請，如附表一之

案 1。(2)於假釋中故意更犯罪經檢察官起訴，依

法得報請撤銷假釋卻未報請，如附表一案 2、3、

4、5。(3)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

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依法應報請撤

銷緩刑宣告卻未簽報，如附表三案 1、3、6。(4) 

於緩刑期內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未

依法於判刑確定後 6 個月以內報請撤銷緩刑宣

告，依法不得再報請撤銷，如附表二案 2。(5)

緩刑期內故意犯他罪，在緩刑期內受六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依法得撤銷

緩刑宣告卻未簽報，如附表二案 3、6、9 及如附

表三案 5、8、10。(6)受保護管束人有違反在保

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事項情事，於保護管束期間

無報到資料，未依規定切實每月至少訪視或約

談受保護管束人一次，製作執行保護管束報告

表、告誡、通知及簽報撤銷緩刑或假釋，如附表

二案 1、2、3、4、5、6、7、9 及附表三案 1、

2、3、4、5、6、7、8、9、10、11。(7)受保護

管束人入伍服役，未依規定報請檢察官囑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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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地方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觀護人、所屬

軍事機關長官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如附表二案

8、10。 

５、黃貫岱之違失行為案經法務部移送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審議，經該會 101 年 12 月 28 日 101 年度

鑑字第 12416 號議決予以撤職並停止任用 1 年在

案。 

(三)歷任主任觀護人未盡督導之責： 

１、按主任觀護人依「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處務

規程」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負有指揮監督所屬

觀護人之責。依法務部 102 年 2 月 22 日法保字

第 10205500510 號函復本院稱：主任觀護人應於

觀護人主動報告執行觀護案件及業務情形時，

及時給予適當協助；對於觀護人陳核之公文資

料，頇確實審閱。另按月檢視案件執行項目統

計表，如訪視約談次數、核心列管率、新收案

件數、結案及未結案件數等，查核各股觀護人

實際辦理情形，並得調閱執行案件，檢核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規範及處遇之妥適性。倘發現有

任何怠忽職務或執行疏漏之情事，應立即命其

改善，並追蹤其後續辦理情形。如觀護人有怠

忽職務之情事，應檢視主任觀護人是否確盡查

核、督導之能事，如有對屬員疏於督導考核，

致發生不良後果情事之情形，自可依法務部及

所屬各機關人員共同獎懲標準表，按情節輕重

分別予以懲處等語。 

２、查觀護人黃貫岱自 94 年 10 月起，即有案件於保

護管束期間無報到資料，而未依規定告誡、通

知情事（94 年執護字第 10 號），迄至 96 年後至

100 年止，怠職情形益加嚴重。歷任主任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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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和（任職期間 94 年 9 月 12 日起至 95 年 2

月 28 日止）、陳景南（任職期間 95 年 3 月 6 日

起至 96 年 8 月 30 日止）、吳永達（任職期間 96

年 8 月 31 日起至 97 年 10 月 14 日止）、張和全

（任職期間 97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99 年 6 月 30

日止）、吳曜旭（任職期間 99 年 7 月 1 日起迄

今）等 5 人（疏於監督黃貫岱承辦案件之期間及

案件數，詳附表），均未能從統計室每月提供全

體觀護人之「觀護案件收結表」、「觀護績效統

計」及「成年觀護案件收結表」等統計報表中，

按月檢視執行項目，及時發現黃貫岱怠職之情

事。 

３、再者，本院調閱之平時考核及年終考績紀錄表顯

示，歷任主任觀護人對於黃貫岱之考核均不確

實。例如：96 年主任觀護人陳景南年終考績之評

語為「為人熱誠率真且勇於任事，係難得的公務

夥伴」，當年度考績甲等；97 年主任觀護人吳永

達之平時考核評語為「建議檢察長時予嘉勉，用

以激勵工作士氣」，年終考績評語為「為人熱誠

率真，善於上下溝通平行協調，能自動自發與

人合作，整體表現仍有成長空間」；98 年主任觀

護人張和全予黃員之評語為「樂意與人協調溝

通，順利達成任務」，當年度考績甲等；99 年主

任觀護人吳曜旭予黃員年終考績之評語為「熱誠

任事，且與有關人員密切配合；對交辦工作能依

限完成」，當年度之考績為甲等。上揭考績評定

均經機關首長核定，顯然歷任主任觀護人等主管

長官均未能察覺黃員前述怠職之違失，直至 100

年 5、6 月東窗事發，已達 5、6 年之久。 

４、上開主任觀護人雖辯稱：觀護案件眾多，主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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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在現實條件下無法每月就全部案件一一審

核，僅能從報表中以及用抽閱調卷的方式審

查，又當時並未建置保護管束個案未報到警示

系統，主任觀護人無法進入各股觀護人內部電

腦系統查詢等語。惟查，經本院調閱「臺東地檢

署分層負責明細表」顯示，有關觀護人工作項目

中「受保護管束人未依規定報到，函請監獄、警

察機關、戶政事務所等機關協助查詢之事項」、

「辦理受理保護管束人應召服役、逃匿、死亡

或復犯他罪時之事項」、「報撤銷假釋、緩刑、保

護管束等事項」、「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

表、重要記事表」、「受保護管束人違反指定其遵

守一定事項之告誡」等相關之重要工作事項，均

頇由主任觀護人負責審核，既屬主任觀護人之法

定職掌，自難諉為無從知悉。再依該署各股觀護

人觀護執行及撤銷假釋、緩刑案件數一覽表觀

之，安股（觀護人黃貫岱）96 年至 99 年撤銷假

釋及緩刑之合計件數僅 3 件，相較於和股之 10

件、定股之 8 件、靜股之 17 件，均明顯較少。

復據法務部於本院約詢後所提補充說明資料

中，對於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功能之電腦

頁面擷取圖【如附圖】中顯示，本案發生前之原

有系統功能權限，主任觀護人即可查閱到各股

觀護人案件執行，可選取「未結」案件之選項，

觀看進行資料及初略檢視輔導紀要內容。又本案

發生前之保護管束案件執行之一審支援檢察官

辦案系統中，觀護人之警示功能中即已可顯示

「期滿未結」、「逾期未分級分類」、「逾 3 月未指

定機構」、「逾 1 月未進行」、「應報到未到」等重

要工作進度，主任觀護人如能稍加注意追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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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應可即時發現黃貫岱上開違法失職情事，其

等上開辯詞並不足採。上開歷任觀護人長期未盡

查核、督導之職責，致生本件重大觀護執行失

職事件，均核有違失。 

(四)歷任檢察官疏於督導：檢察官為保安處分案件指揮

執行之主體，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5 條規定：「檢

察官對於執行保護管束者，負隨時調查、監督之

責；必要時，得予以警告，或另行指定執行保護

管束者執行之。」再者，「臺東地檢署分層負責明

細表」明定，關於觀護人之工作項目中「受保護管

束人未依規定報到，函請監獄、警察機關、戶政

事務所等機關協助查詢之事項」、「辦理受理保護

管束人應召服役、逃匿、死亡或復犯他罪時之事

項」、「報撤銷假釋、緩刑、保護管束等事項」、

「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表、重要記事表」、

「受保護管束人違反指定其遵守一定事項之告誡」

等相關之重要工作事項，均頇由檢察官核定或審核

。是以，縱保護管束之執行，係由各地檢署觀護人

室之觀護人執行，並由觀護人室之主任觀護人作

實質監督與管理，且由觀護人將辦理觀護案件之

訪視報告等相關資料送請主任觀護人實際審核後

再送交執行檢察官核閱。臺東地檢署之歷任執行檢

察官劉仲慧、洪政和、薛樂儀等 3 人（疏於監督黃

貫岱承辦案件之期間及案件數，詳附表），均未按

月詳加審閱各項統計報表，由報表中檢視辦理之異

常情形，善加督促主任觀護人就所監督各股觀護人

所承辦業務善盡職責，實質監督，致未能即時發現

黃貫岱上開嚴重失職情事，亦均有違失。 

(五)黃貫岱失職長達 5、6 年，臺東地檢署不僅渾然不

知，經法務部自 100 年 5 月起前往各地檢署進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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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業務內部稽核，於 100 年 8 月 9 日函請各地檢署

清查案件，臺東地檢署亦僅陳報 17 件應撤銷而未

報請撤銷案件，經法務部再於 100 年 11 月及 101

年 1月兩度函請臺高檢署全面清查各地檢署觀護案

件時，臺東地檢署才查出共計 26 案，顯見該署積

弊日久，歷經數任主管長官均未能積極主動查察觀

護業務之缺失，核有違失。 

綜上所述，臺東地檢署所屬觀護人黃貫岱於 94 年至

100 年間怠於執行觀護案件，該署對於歷任主任觀護人

及執行檢察官，長期疏於督導考核，嚴重損害人權，斲

傷司法威信，核有嚴重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

正，移送法務部轉飭所屬臺東地檢署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 

 

提案委員：高鳳仙 

黃武次 

余騰芳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5   月   1 5  日  

其他附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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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已逾假釋期間而無法撤銷假釋案件 

項次 案號(案由) 
個案姓

名 
案情事實 

監督之各級主管 

/任職起迄 

機關首長（檢察

長）/任職起迄 
觀護人違失 

主任觀護人應

盡之職責 

檢察官應盡之

職責 

1 

91年執護

字 88號 

(殺人未遂) 

陳○民 

1.86.4.30殺人未遂罪，處 12年

徒刑，刑期：86.4.30-98.1.2 

2.假釋：91.7.31-97.8.7（保護

管束期間） 

3.再犯：95.7.17妨害性自主罪

起訴，96.12.13裁判確定，

處 3年 8月徒刑、96.7.31家

庭暴力罪聲請簡易判決，

96.11.12裁判確定，處 4月

有期徒刑。97.1.29強制治

療、97.2.12送監執行（未簽

報撤銷假釋）至 100.9.3執行

完畢 

主任觀護人 

吳永達

96.8.31-97.10.14 

賴哲雄

96.4.12-97.7.31 
1.個案於假釋中故

意更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且已判決

確定，已符合「應

報請撤銷假釋」

之要件，卻未撤

銷假釋，且假釋

期滿已逾 3年，

已不得撤銷（刑§

78Ⅰ），無從補

救。 

2.97年 2月起保護

管束期間無報到

資料，且未依規

定告誡、通知，

未簽報撤銷假

釋。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保護管束。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2 

95年執護

字 16號 

(槍砲彈刀

張○印 

1.86.9.25殺人未遂確定，處 6

年，刑期：88.2.24-94.1.14。

96.10.1槍砲罪確定，處 5年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個案於假釋中故意

更犯罪，再犯妨害

自由罪，經檢察官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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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11月徒刑，刑期：

94.1.15-99.12.14（縮刑後為

99.6.25） 

2.假釋：95.1.20-99.7.26（保

護管束期間 99.6.5期滿）， 

3.再犯：98.9.3有妨害自由犯行

起訴，99.10.4.妨害自由罪裁

判確定，處 6月徒刑。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起訴，已具「得報

請撤銷假釋」之要

件，未簽報撤銷假

釋，迄至 99.6.5保

護管束期滿，已無

法撤銷假釋，縱於

99.10.4判決有期

徒刑 6月確定，亦

無從補救。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保護管束。 

 

3 

98年執護

字 32號 

(竊盜) 

黃○榮 

1.92.4.9妨害性自主罪確定，處

7年 6月；92.6.23竊盜罪確

定，處 10月。刑期：

92.4.16-99.3.3。 

2. 假釋：98.3.24-99.3.3 （保

護管束期間） 

3. 再犯：99.1.21 竊盜罪經聲

請簡易判決，99.5.4判決有

期徒刑 5月確定。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個案於假釋中於

99.1.21故意犯竊

盜罪，經檢察官偵

查後聲請簡易判

決，已具「得報請

撤銷假釋」之要

件，未簽報撤銷假

釋，迄至 99.3.3保

護管束期滿，已無

法撤銷假釋，縱於

99.5.4判決有期徒

刑 5月確定，亦無

從補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保護管束。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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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8年毒執

護字 14號 

(施用毒品) 

羅樂○

珍 

1.97.4.21毒品罪確定，處 5月；

97.9.8毒品罪確定，處 1年；

97.11.3毒品罪確定，處 4

月。刑期：97.7.3-99.3.29 

2. 假釋：98.6.24-99.3.17 

3.再犯：99.3.3假釋期滿前再犯

毒品罪起訴，且於 99.11.1判

決確定，處 1年。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

文豪 99.7.28- 

個案於假釋中於

99.3.3故意犯毒品

罪，經檢察官偵查

後起訴，已具「得

報請撤銷假釋」之

要件，未簽報撤銷

假釋，迄至 99.3.17

保護管束期滿，已

無法撤銷假釋，縱

於 99.11.1判決有

期徒刑 1年確定，

亦無從補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保護管束。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5 

91年執護

字 68號 

(煙毒) 

徐○青 

1.83.11.10煙毒罪確定，處 15

年；84.6.30煙毒、槍砲等罪

確定，處 3年 6月，刑期

83.11.10-101.3.2（減刑為至

98.12.31） 

2. 假釋：91.5.29-98.7.20（保

護管束期間） 

主任觀護人 

陳景南

95.3.6-96.8.30 

吳永達

96.8.31-97.10.14 

賴哲雄

96.4.12-97.7.31 

張文政

97.8.1-99.7.27 

1.個案於假釋期間

之 94.12.23 再

犯重利、妨害自

由罪經檢察官

偵結起訴，於

96.11.26判決重

利罪處 2年 6月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 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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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犯：94.12.23再犯重利、

妨害自由罪經檢察官偵結起

訴，96.11.26判決確定，重

利罪處 2年 6月及妨害自由罪

1年 5月。 

4. 再犯之重利罪於 97.9.25日

入監服刑至 99.6.30日出監。 

 及妨害自由罪 1

年 5 月確定，已

具刑法第 78 條

「應」報請撤銷

假釋之要件，未

簽 報 撤 銷 假

釋 ， 迄 至

98.7.20保護管

束期滿，已無法

撤銷假釋，亦無

從補救。 

2.96.3 起至 98.7.

保護管束期間

無報到資料，未

依規定告誡、通

知及簽報撤銷

假釋。 

督提醒之責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保護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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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怠於執行職務或已逾撤銷緩刑期間而無法撤銷緩刑案件 

項次 案號(案由) 
個案姓

名 
案情事實 

監督之各級主管 

/任職起迄 

機關首長（檢察

長）/任職起迄 
違失事實 

主任觀護人應

盡之職責 

檢察官應盡之

職責 

1 

94年執護字 

10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陳○昇 

1.93.12.20妨害性自主罪裁判確

定，處 1年 7月，緩刑 5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3.12.20-98.12.19 

3.95.5.31因傷害致死罪起訴，

95.12.14傷害致死罪確定，無

罪。 

 

主任觀護人 

楊文和

94.9.12-95.2.28 

宋國業

94.3.16-96.4.11 
1.94年 10月起保

護管束期間無

報到資料，且未

依規定告誡、通

知及簽報撤銷

緩刑。 

2.個案於 95.5.31

因傷害致死罪

遭檢察官起

訴，已具「得報

請撤銷緩刑」之

要件，未簽報撤

銷緩刑，後因無

罪確定，緩刑期

內無有罪紀

錄，已不得報請

撤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劉仲慧

93.9.30-96.3.31 

 

2 

94年執護字 

16號 

(妨害性自

主-猥褻) 

廖○志 

1.94.1.5妨害性自主罪裁判確

定，處 1年，緩刑 3年 

2. 緩刑觀護期間：

94.1.31-97.1.30 

3.96.12.11再犯妨害性自主起

主任觀護人 

吳永達

96..8.31-97.10.14 

賴哲雄

96.4.12-97.7.31 

張文政

97.8.1-99.7.27 

1.96年9月起保護管

束期間無報到資

料，且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及簽報撤

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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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98.2.2判決確定，處 1

年 7月，刑期：98.2.2-101.2.1 

 

 2.個案於緩刑期內，

故意犯不得易科罰

金之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經檢察官偵

查後起訴，已具「得

報請撤銷緩刑」之

要件，未簽報撤銷

緩刑。迄至緩刑期

滿後，於98.2.2判

決確定，處1年7

月。 

3.99.10.21聲請

撤銷緩刑遭裁

判駁回。撤銷緩

刑之聲請未於 6

月以內為之（刑

§75-1Ⅱ）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 

3 

96年執護字 

53號 

(兒少交易

條例) 

劉○珠 

1.96.4.30兒少性交易罪確定，

處 1年 2月，緩刑 4年 

2. 緩刑觀護期間：

96.4.30-100.4.29 

3.99.12.23犯違背安全駕駛罪聲

請簡易判決，100.1.14再犯違

背安全駕駛罪確定，處拘役 40

日，100.3.15易服社會勞動 

主任觀護人 

吳永達

96.8.31-97.10.14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賴哲雄

96.4.12-97.7.31 

張文政

97.8.1-99.7.27 

1.97年 3月起保護

管束期間無報

到資料，且未依

規定告誡、通知

及簽報撤銷緩

刑。 

2.緩刑期內因故意

犯他罪，而在緩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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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期內受得易

科罰金之有期

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確

定，具備刑法§

75-1Ⅰ(2)得撤

銷緩刑之要件。 

3.100年 3月 23日

聲請撤銷緩刑

經法院駁回。 

理由：「衡諸受刑

人緩刑期內再犯之

罪，係屬偶發，主

觀犯意乃因輕率、

恣意而為，惡性並

非重大。是故，受

刑人於緩刑期內故

意犯罪，雖合於刑

法第 75條之 1第 1

項第 2款所規定之

情形，然受刑人所

涉犯上開 2案件之

行為態樣、危害程

度、所侵害之法益

及罪質等均不相

同，聲請意旨僅以

受刑人緩刑期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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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犯他罪，而在

緩刑期內受 6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罰金之宣告確定

為由，而聲請撤銷

緩刑，未就受刑人

如何符合足認原宣

告緩刑難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上開

刑罰必要之實質要

件，提出受刑人除

上揭判決所載之犯

罪事實以外之其他

證據以為說明及佐

憑，尚難遽以其於

上揭緩刑期內犯公

共危險罪，即認受

刑人所受之上開緩

刑宣告難收預期效

果。此外，依卷內

現存證據資料，亦

無其他事證堪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矯

治之效，難認本件

有何刑法第 75條

之 1 第 1 項第 1 款

所定應執行刑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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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 

4 

97年執護字 

87號 

(妨害性自

主- 猥褻) 

李○鴻 

1.97.7.21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4月，緩刑 3年 

2. 緩刑觀護期間：

97.7.21-100.7.20 

3. 無再犯紀錄。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99年 6月起保護管

束期間無報到資

料，且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及簽報撤

銷緩刑。因緩刑期

內無犯罪紀錄，緩

刑期滿後已不得報

請撤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5 

97年執護助

字 7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朱○恩 

1.97.5.26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1年 6月，緩刑 3年 

2. 緩刑觀護期間：

97.5.26-100.5.25 

3.99.1.28因傷害罪經檢察官偵

查起訴，99.3.29不受理判決

確定。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99年 9月起保護管

束期間無報到資

料，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並及報撤

銷緩刑。因傷害罪

不受理判決確定，

緩刑期滿後已不得

報請撤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6 

97年執護字 

51號 

(竊盜) 

蔣○輝 

1.97.4.10竊盜罪確定，處 4月，

緩刑 2年 

2. 緩刑觀護期間：

97.4.10-99.4.9 

3.97.7.15竊盜罪起訴，98.1.20

主任觀護人 

吳永達

96.8.31-97.10.14 

張和全

97.10.15-99.6.30 

張文政

97.8.1-99.7.27 
97年 7月起保護管

束期間無報到資

料，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及簽報撤

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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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罪確定，處拘役 25日 

4.99.12.2犯竊盜罪聲請簡易判

決，100.2.8判決確定，處拘

役 30日，緩刑 2年。緩刑觀

護期間：100.2.8-102.2.7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100.2.8判決仍宣

告緩刑之理由：本

件因行為失慮致罹

刑典，事後已坦承

犯行，經此偵、審

程序及上開刑之宣

告後，應知所警

惕，本院認其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予以

宣告緩刑 2年。另

衡酌被告患有腦傷

後之器質性腦徵候

群，自制能力較

低，需要積極輔導

治療，本院認應依

刑法第 74條第 2

項第 6款規定，命

被告於本案確定

後，應至執行檢察

官指定之機構完成

精神治療之適當處

遇措施，及依刑法

第 93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諭知被告

於緩刑期間內付保

護管束。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調查、監督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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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7年執護字 

84號 

(竊盜) 

趙陳○

真 

1.97.6.17竊盜罪確定，處有期

徒刑 3月，緩刑 3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7.6.17-100.6.16 

3.緩刑期內無再犯紀錄 

4.100.12.23竊盜罪起訴，

101.7.12竊盜罪確定，處拘役

40日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張文政

97.8.1-99.7.27 
97年 9月起保護管

束期間未依規定報

到，雖曾於 97年

11月及 97年 12月

告誡、通知 2次，

但後續未繼續通

知、訪視及依規定

簽報撤銷緩刑。緩

刑期內無再犯紀

錄，緩刑期滿後已

不得報請撤銷緩

刑。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8 

98年執護助

字 1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林○偉 

1.97.12.1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10月，緩刑 2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7.12.1-99.11.30 

3.緩刑期內無再犯紀錄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99年 1月個案入伍

無囑託服役單位相

關資料。99年 1月

起保護管束期間無

報到資料，且未依

規定告誡、通知及

簽報撤銷緩刑。緩

刑期內無再犯紀

錄，緩刑期滿後已

不得報請撤銷緩

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 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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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8年執護助

字 10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黃○文 

1.97.12.22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6月，緩刑 2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7.12.22-99.12.21 

3.99.4.26因竊盜及詐欺罪經檢

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

99.6.7因偽造文書、竊盜確

定，處 4月及 2月。 

4.執行 5月：99.9.12入監

100.2.11出監 

5. 101.5.18因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案確定，處拘役 50日，易

服社會勞動

101.8.1-101.11.30 

6.101.6.18因違背安全駕駛案確

定，處拘役 59日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張文政

97.8.1-99.7.27 

 

1.緩刑期內之

99.12.21前因

故意犯偽造文

書、竊盜罪，而

在 99.6.7緩刑

期內受得易科

罰金之有期徒

刑之宣告確

定，已具有刑§

75-1Ⅰ(2)得撤

銷緩刑之要件。 

2.98年 10月起保

護管束期間無

報到資料，未依

規定告誡、通知

及簽報撤銷緩

刑。 

3.99.7.22聲請撤

銷緩刑經法院

駁回。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10 

98年執護字 

56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龔○隆 

1.98.4.20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1年，緩刑 2年 

2.緩刑觀護期間：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張文政

97.8.1-99.7.27 
98年 6月個案入伍

無囑託服役單位相

關資料。98年 7月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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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98.4.20-100.4.19 

3.緩刑期內無再犯紀錄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洪政和

96.4.1-98.9.2 

起保護管束期間無

報到資料，未依規

定告誡、通知及簽

報撤銷緩刑。緩刑

期滿後因緩刑期內

無再犯紀錄，已不

得報請撤銷緩刑。 

66 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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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怠於執行但可辦理撤銷假釋、緩刑或繼續執行保護管束案件 

項

次 

案號(案

由) 

個案姓

名 
案情事實 

監督之主任觀護

人/任職起迄 

檢察長/任職起

迄 
違失事實 主任觀護人應

盡之職責 

檢察官應盡之

職責 

1 

95年執護

字 35號 

(槍砲彈刀

條例) 

溫○男 

1.94.12.8槍砲罪確定，處 1年

10月罰金 10萬元，緩刑 5

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4.12.8-99.12.7 

3.再犯：97.11.19毒品罪起

訴，98.7.10毒品罪確定，處

有期徒刑 7月。98.11.9 通

緝。刑期（羈押折抵 30日）：

99.11.15-100.5.15 

4.98.11.3確定判決撤銷緩

刑，接續執行，刑期：

100.5.16-102.3.15，併科罰

金 10萬元 

 

 

主任觀護人 

陳景南

96.1.1-96.8.30 

吳永達

96.8.31-97.10.14 

張和全

97.10.15-99.6.30 

賴哲雄

96.4.12-97.7.31 

張文政

97.8.1-99.7.27 

96 年 5 月起至 99

年 12 月保護管束

期間只有 97 年 5

月報到 2次，其餘

均無報到資料，未

依規定告誡、通知

及簽報撤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 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 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薛樂儀 98.9.3- 

 

2 

99年執護

字 74號 

(竊盜) 

詹○章 

1.96.9.17竊盜罪確定，處1年7月，

96.10.22竊盜罪確定，處2年4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1.99年 10月起保

護管束期間無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處分

檢察官對於執行

保護管束者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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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6.11.27竊盜罪判決確定，處

3年10月，刑期：

96.10.22-100.5.30（縮刑後為

100.4.20） 

2.假釋保護管束期間：

99.6.30-100.4.20 

3. 再犯： 

99.12.29因毒品罪通緝，100.8.1.

毒品罪確定，處1年1月，刑期：

101.7.30-102.8.29。 

100.4.18竊盜罪起訴，100.7.4竊盜

罪確定，處1年4月，刑期：

100.7.4-101.7.29。 

100.4.18公共危險罪起訴，100.7.6

公共危險罪（肇逃）確定，處7月，

刑期：102.8.30-103.3.29 

100.9.19毒品罪確定，處1年2月，

刑期：103.3.30-104.5.29 

101.4.12毒品罪判決確定，處4年1

月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報到資料，未依

規定告誡、通知

及簽報撤銷假

釋。 

2.假釋期滿前，故

意犯毒品罪經

檢察官通緝、故

意犯竊盜、公共

危險等罪經檢

察官起訴，已具

得撤銷假釋之

要件，100.8.1.

毒品罪確定，已

簽報撤銷假釋。 

執行法第66條、

第68條、第69

條、第74條，主

任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65條規定，盡

隨時調查、監督

之責，亦未依同

法第74條之3規

定聲請撤銷保護

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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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7年執護

字 19號 

(妨害性自

主- 猥褻) 

章○明 

1.97.1.28強制猥褻確定，處 1

年 10月，緩刑 5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7.1.28-102.1.27 

3.再犯：98.6.30再犯妨害性自

主、妨害自由等罪起訴，

100.1.20確定，處 9年，刑

期：100.4.6-109.2.3 

4. 於 100.5.2聲請撤銷緩刑，

100.5.23確定判決撤銷緩刑

宣告。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98年 5月起保護

管束期間無報到

資料，且未依規定

告誡、通知及簽報

撤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 

檢察官 

洪政和

96.4.1-98.9.2 

薛樂儀 98.9.3- 

 

4 

98年執護

字 13號 

(妨害性自

主- 猥褻) 

陳○慶 

1.97.12.22妨害性自主罪確

定，處 1年 4月，緩刑 5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7.12.22-102.12.21 

3.緩刑期間無再犯紀錄。 

4.100.8.1被告死亡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99.1起保護管束

期間無報到資

料，且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及簽報撤

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5 

98年執護

字 26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廖○志 

1.98.2.2妨害性自主確定，處 1

年 7月，緩刑 3年 

2.緩刑觀護期間：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98年 11月起保護

管束期間無報到

資料，未依規定告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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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98.2.2-101.2.1 

3.再犯：98.3.16竊盜罪起訴，

99.6.24竊盜罪確定，處 6

月；99.12.29違反森林法起

訴，100.4.25違反森林法確

定，處 6月；100.4.18因竊

盜罪經聲請簡易判決，

100.7.4竊盜罪確定，處 6

月；刑期：

100.6.13-103.5.26 

4.100.12.6經法院裁定撤銷緩

刑之宣告確定。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誡、通知及簽報撤

銷緩刑。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 

 

6 

99年執護

助字 8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林○強 

1.99.3.22妨害性自主罪，處 1

年 8月，緩刑 4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9.3.22-103.3.21 

3.再犯：99.6.6再犯妨害性自

主罪起訴，100.3.29確定，

處 3年 4月，刑期：

100.3.29-103.4.16（羈押折

抵 103日）；再犯妨害性自

主罪及和誘罪，經 100.2.18

起訴，法院 100.7.12 各判處 3

年 4 月、6 月，定應執行刑為

3 年 6 月，於 100.8.2 日確定 

4. 100.10.17經法院裁定撤銷

緩刑之宣告確定。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99年 8月起保護

管束期間無報到

資料，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及簽報撤

銷緩刑。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亦未依同

法第 74條之 3

規定聲請撤銷

緩刑。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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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9年執護

字 32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張○芬 

1.99.2.2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2年，緩刑 5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9.2.2-104.2.1 

3.緩刑期間無再犯紀錄。 

4.100.10經清查案件後即依規

定報到。 

主任觀護人 

張和全

97.10.15-99.6.30 

吳曜旭 99.7.1- 

張文政

97.8.1-99.7.27 

范文豪 99.7.28- 

99.4起至 100.9

保護管束期間無

報到資料，未依規

定告誡、通知等怠

於執行保護管束。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8 

99年執護

字 96號 

(竊盜) 

陳○雄 

1.99.7.19竊盜罪確定，處 6

月，緩刑 3年。 

2.緩刑觀護期間：

99.7.19-102.7.18 

3.再犯：100.4.14違背安全駕

駛罪聲請簡易判決，

100.5.23確定，處 2月 

4.100年 10月經清查案件後即

依規定執行保護管束案。  

5.100.11.4聲請撤銷緩刑。台

東地院 100.11.24 以 100年

度撤緩字第 51號駁回聲請。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99年 8月起至 100

年 10月保護管束

期間無報到資

料，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等怠於執

行保護管束。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9 
99年執護

字 82號 
蔡○勇 

1.98.9.14妨害性自主罪確

定，處 2年，緩刑 5年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99年 9月起至 100

年 10月保護管束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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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2.緩刑觀護期間：

98.9.14-103.9.13 

3.緩刑期間無再犯紀錄。 

4.100年 10月經清查案件後即

依規定執行保護管束案。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期間無報到資

料，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等怠於執

行保護管束。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10 

99年執護

字 87號 

(妨害性自

主-合意性

交) 

田○偉 

1.99.7.5妨害性自主罪確定，

處 1年 6月，緩刑 3年 

2. 緩刑觀護期間：

99.7.5-102.7.4 

3.再犯：100.3.2因傷害罪起

訴，100.11.14確定判決不受

理；100.9.7因傷害罪起訴，

101.1.30傷害罪確定，拘役

110日，易服社會勞動 

4.100年 10月經清查案件後即

依規定執行保護管束案。 

5.101.3.20聲請撤銷緩刑確

定。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99年 9月起至 100

年 10月保護管束

期間無報到資

料，未依規定告

誡、通知等怠於執

行保護管束。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調查、監督之

責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11 

97 年執護

字第 25 號 

（妨害性

自主-合意

性交) 

楊○青 

1.個案報到正常，保護管束期間

內再犯公共危險罪，100年 4

月判決拘役 40日確定，屬得

撤銷緩刑之案件，未依規定

陳報檢察官。 

主任觀護人 

吳曜旭 99.7.1- 

范文豪 99.7.28- 97年 1月 31日至

102年 1月 30日

止保護管束期間

內再犯公共危險

罪，100年 4月判

觀護人未盡職

責，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

66條、第 68

條、第 69條、

檢察官對於執

行保護管束者

未依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65條

規定，盡隨時

檢察官 

薛樂儀 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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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年 8月經清查案件後即依

規定報請撤銷緩刑。                                                                                                                  

3.保護管束期間自 97年 1月 31

日至 102年 1月 30日止。 

 

 決拘役 40日確

定，屬得撤銷緩刑

之案件，未依規定

陳報檢察官 

第 74條，主任

觀護人未盡監

督提醒之責 

調查、監督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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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大院約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黃貫岱怠職案，本部針對一審支援檢察官辦案系統功能補充書面資

料，原有系統功能權限，主任觀護人即可查閱到各股觀護人案件執行，及進行資料，系統畫面擷取詳附件。 

 

 

附圖 

可選觀護

人股別 

可選案件已結、未結

等選項 

點選某案件

後，可觀看進

行資料 

可初略檢視輔導紀要

內容，倘須觀看全部

紀要內容，須調卷辦

理。 


